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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學校建築物基本資料說明 貳-1 
項次 項目 檢核內容 

1 
每校可提報至多2棟3層樓以上領有直轄市、
縣（市）政府或特設主管機關核發之建築物使
用執照或合法房屋證明之校園校舍建築物。 

1.每1棟建築物以使用執照為單位，如建築物
有多張使用執照，以能界定單獨區劃為原則。

2.現場實際之建築物樓層數必須與使用執照相
符合。 

UNIVERSITY 

３層樓以上之既有建築物 ３層樓以上之新制建築物 

每校至多可報名2案 

倘無既有建築物，報名時陳述說明，評選
委員同意，得參與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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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檢核內容 

2 建築物所有權必須為申請報名學校所有。 
建築物所有權必須為申請報名學校所有，建築
物以租借方式之校舍不納入評選標的。 

謄
本
申
請
時
間
為
一
年
以
內 

評選學校建築物基本資料說明 貳-1 

5 



項次 項目 

3 

建築物使用用途應以供學生學習及活動空間或
學生宿舍空間（須設置無障礙寢室）所占面積
達該棟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不含屋頂突出物
及防空避難室）50%之建築物。 

檢核內容 

1.學習及活動空間包含：教室、圖書館、學生
餐廳、運動場館、社團活動等，倘有疑義，
由教育部釋疑，並由評選委員會於第1階段
初選審查，確認是否符合評選條件。 

2.建築物如為複合式使用用途，以現場實際使
用用途為主，惟報名學校應提供使用用途面
積說明計算式。 

禮  堂 

教  室 

教師休息室 

以整幢建築物/可區分使
用執照為原則 

評選學校建築物基本資料說明 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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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檢核內容 

4 

既有建築物類組，請補充說明是否
已取得地方政府核發之「建築物改
善完竣」相關證明文件，或曾向教

育部申請補助改善。 

1.改善完竣且報地方政府驗收通過者，應可取得直
轄市、縣（市）政府或特設主管機關核發之「建築
物改善完竣」相關證明文件，本評選項目二及三之
評分標準將依該證明文件所示日期所屬年度之無障
礙規定標準辦理。 

2.曾向教育部申請部分補助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之
經費或其他計畫補助經費者，請說明建築物各項設
施過往改善情形，屬於該補助範圍內之改善項目，
得依提報教育部改善計畫時所適用年度之無障礙規
定標準作為評分標準。 

97.04.10 

97.12.19 

101.11.16 

103.12.01 

108.01.04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歷次修正時間) 

評選學校建築物基本資料說明 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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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運作及執行情形（10%）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及評分標準  

(一)學校已建立自我改善
校園無障礙環境機制，
包含能定期依學校既
有內部機制了解身心
障礙學生使用需求、
辦理校園無障礙環境
檢核並擬訂短中長期
改善規劃（40分）。 

1-1.學校能透過問卷調查、定期召開校內會
議或相關內部機制，了解身心障礙學生
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需求。（20分） 

1.近3年度間，完成身心障礙學生對無障礙環
境召開會議紀錄或問卷統計之佐證資料。 

2.近3年度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請敘明情形，
說明內部相關改善機制。  

1-2.學校有定期檢核校園無障礙環境，並將
相關資料更新至教育部校園無障礙設施
管理平臺及學校官網。（10分） 

1.教育部校園無障礙設施管理平臺截圖，最
後更新日期不得早於前一年度之1月1日(不
得在113.01.01以前)。 

2.學校官網首頁顯示校園無障礙地圖之連
結。  

1-3.學校設有內、外部檢核機制，能依身
心障礙學生需求及委員專家到校檢核
結果，檢討且擬定短中長期校園無障
礙環境改善規劃。（10分） 

1.學校短、中、長期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規
劃，且長期規劃之最末年不得早於本年度
者。 

2.未提供者，本項0分。 

評選審查項目-行政運作及執行情形 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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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運作及執行情形（10%）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及評分標準  

(二 )編列改善所需經費
預算：近5年年度經
費編列、申請補助
金 額 及 執 行 情 形
（40分）。 

2-1.學校編列預算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
包含學校自籌經費及非自籌經費（如
教育部補助計畫或其他經費）。（20
分） 

1.近5年學校編列預算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
之經費一覽表及總預算數(A)。 

2.編列年度達5年者，得20分；編列年度達3
年者，得10分；編列年度未足3年者，本
項0分。 

3.學校近5年准予立案自第1屆起算。又如學
校均為新建建築物，請敘明建築物建置年
度。 

2-2.上述預算用於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之
執行率。(20分) 

1. 近5年執行預算資料，含改善年度、改
善項目、執行金額、預算保留金額(B)。 

2. 執行率（C）=（B）/（A）*100%。 
3. 執行率（C）達90%者，得20分；執行

率達80%者，得10分；執行率未達80%
者，本項0分。 

評選審查項目-行政運作及執行情形 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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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運作及執行情形（10%） 

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工具及評分標準  

(三 )提升相關知能：學
校相關人員參與教
育部、其它單位或
學校自辦之知能培
訓課程（20分）。 

3-1.學校人員參與教育部、其它單位所辦
與無障礙相關之培訓課程之參與情形。
（5分） 

1.近3年學校人員參與教育部所辦無障礙相
關研習或其它研習之名稱、人員姓名，並
總計人次。參與次數達3次者，得5分；未
達3次者，得0分。 

3-2.學校有自辦無障礙相關知能培訓課程、
活動之辦理情形。（5分） 

1.近3年度間，學校自辦無障礙相關知能課
程、活動之研習名稱、參與對象，並總計
參與人次。辦理次數達3次者，得5分；未
達3次者，得0分。 

評選審查項目-行政運作及執行情形 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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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定無障礙設施及主要動線（50%） 

法定無障礙設施評分標準之適用規定： 
1.若建築物已取得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特設主管機關核發之「建築物改善完竣」相關證明文件，則其評分標準

依該證明文件所示日期所屬年度之無障礙規定標準辦理。 
2.如建築物其部分設施設備改善經費來源為教育部補助，則屬於該補助範圍內之改善項目，得依提報教育部改善計

畫時所適用年度之無障礙規定標準作為評分標準，其餘未列入補助之項目，依現行規定標準評分。 
3.非上述2款之建築物，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之現行規定，作為評分標

準；符合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部分，依其第11條規定作為評分標準。 
4.未符合上述標準之設備設施者，每1項檢核工具扣2分。 

評選審查項目-法定無障礙設施及主要動線 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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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項目 1.全區引導標誌 

檢核
內容 

 

1-1.校園主要進出地點（如校門或公車站等）設有校園地

圖，且該主要進出地點至參選建築物間之主要動線設

有引導行動不便者移動之方向引導標誌。 

 

檢核
工具
及評
分標
準 

1.請提供位在主要進出地點校園地圖之照片至少1張。 

2.請提供校園主要動線上方向引導標誌照片至少1張。 

 

評選審查項目-法定無障礙設施及主要動線 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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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項目 2.無障礙通路 

檢核
內容 

 

2-1.主要動線：自校園主要進出地點（如校門或公車站等）

至參選建築物之1條主要動線，連續平順無障礙，可

供行動不便者獨立進出及通行。 

檢核
工具
及評
分標
準 

1.請說明自校園主要進出地點（如校門或公車站等）至參

選建築物間1條設有引導設施之主要動線位置，並於建

築圖說標註。 

2.請提供主要動線之無障礙室外通路舖面及排水溝蓋照片

各至少1張。 

評選審查項目-法定無障礙設施及主要動線 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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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項目 2.無障礙通路 

檢核
內容 

 

2-2.出入建築物以及建築物內通行至距無障礙設施之昇降設備、

廁所盥洗室及樓梯等，應設有無障礙通路通達。通路由以下

一個或多個設施組成，包括室內通路走廊、出入口、坡道及

扶手等，其設計應符合無障礙通路相關規定。 

檢核
工具
及評
分標
準 

1.請說明室外無障礙通路寛度、坡度及是否設置有無障礙坡道

或昇降平臺等無障礙設施。 

2.如設有無障礙坡道： 

(1)請提供全景（含坡道引導標誌）之照片1張。 

(2)請說明下列細部量測尺寸，包括：坡道寛度、坡道端點平

臺尺寸及坡道扶手高度及型式等。 

評選審查項目-法定無障礙設施及主要動線 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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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項
目 

3.無障礙樓梯 

檢
核
內
容 
 

參選建築物之直通樓梯，至少應有1座為

符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之無障

礙樓梯。 

檢
核
工
具
及
評
分
標
準 

1.請提供單層平面圖，並標註無障礙樓梯

所在位置。 

2.請提供無障礙樓梯引導標誌之照片1張。

3.請提供無障礙樓梯單層正面全景照片至

少1張。  

4.請說明下列細部量測尺寸，包括：扶手

高度、終端警示位置及梯級深度等。 

評選審查項目-法定無障礙設施及主要動線 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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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項目 5.廁所盥洗室 

檢核內容 
 

5-1.參選建築物應設有符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之無障礙廁所，其設置數量依取得建照執照日期分別

規定如下： 

(1)101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建照執照者，每棟建築物應設置至少1處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2)102年1月1日以後取得建照執照者，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7-3條規定，每3層樓之

服務範圍內應設置1處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檢核工具
及評分標

準 

1.請提供設有無障礙廁所在樓層之單層平面圖，並標註無障礙廁所盥洗室位置。 

2.請提供無障礙廁所盥洗室出入口正、立面引導標誌照片至少1張。 

3.請提供無障礙廁所盥洗室內部正面（可見馬桶含沖水控制等設備、鏡子及電燈）全景照片至少1張。 

4.請說明下列細部量測尺寸，包括： 

(1)平、立面引導標誌高度、出入口門寛、門鎖型式、內部迴轉空間直徑等。 

(2)馬桶側邊使用空間尺寸、馬桶兩側扶手之尺寸及高度、馬桶是否有蓋及是否設有靠背說明、求助鈴高度等。

(3)洗面盆上緣距地板面距離、鏡子與地板面距離、水龍頭型式、扶手於洗面盆邊緣水平及高度距離等。 

 

評選審查項目-法定無障礙設施及主要動線 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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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審查項目-法定無障礙設施及主要動線 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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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項目 1.於校園各主要出入口均設有全區無障礙設施配置圖，且全區引導設施清楚明確具有整體規劃性。 

檢核內容 
 

1-1校園各個主要進出地點（如校門或公車站等）均設有校園地圖。 

1-2校園地圖並標註無障礙設施設備所在位置及無障礙動線，引導行動不便者確認所在位置及如何通達參選建

築物。 

1-3全區引導設施清楚明確具有整體規劃性，能整體規劃設計之引導設施圖樣或清楚引導行動不便者。 

1-4建築物避難層出入口或主要動線上標註有各樓層無障礙設施設置情形。 

檢核工具
及評分標

準 

1.請提供各個主要進出地點設置校園地圖之照片，各至少1張。每增設1處得1分，最多2分。 

2.前述校園地圖標註有無障礙設施設備所在位置之照片，各至少1張。符合者，得1分。 

3.請提供具有整體規劃性之全區引導設施圖樣及現場照片各至少1張，得1分。 

4.請提供建築物出入口或主要動線上標註有參選建築物各樓層無障礙設施設置情形之平面圖或樓層說明之照片，

各至少1張。每設置1處得1分，最多2分。 

5.如配置圖未標示無障礙設施者，或配置圖、引導設施非以固定式永久性材質設置者，如以A4紙列印護貝後黏

貼、以珍珠板黏貼、配置圖易於抽換等，不予給分。 

評選審查項目-品質、特色創新或其它積極作為 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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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審查項目-品質、特色創新或其它積極作為 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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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審查項目-品質、特色創新或其它積極作為 貳-4 

20 



項次 項目 
項目 2.公共空間設有友善設施設備，並配合

使用性質提供視障者點字或觸覺標示

相關設備。 

檢核
內容 

 

2-2.公共空間設有正向或側向接近可及
之服務臺（櫃台）。 

2-4.公共空間設有輪椅充電插座，並明
確標示。 

 
檢核
工具
及評
分標
準 

2-1.請提供設有本項設施之樓層平面圖，
並標註設置位置。 

2-2.請提供設施相片各1張，每符合其中
1項者，得0.4分，本項至多4分。 

2-3.移動式櫃臺非屬固定式型態設置，
不予給分。 

2-4.公共空間設有輪椅充電插座，並明
確標示 

評選審查項目-品質、特色創新或其它積極作為 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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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項目 4.增設一般男廁無障礙小便器之數量。。

檢核
內容 

 

4-2.同一間一般男廁內，同時設置2座無
障礙小便器，1座小便器之扶手設置
符合規定，另一座小便器高度設置
符合規定，能同時提供不同需求之
服務者。 

檢核
工具
及評
分標
準 

4-1請提供設有無障礙小便器樓層之單
層平面圖，並標註無障礙小便器所
在之一般男廁位置。 

4-2請提供設有無障礙小便器之一般男
廁出入口全景相片（門外宜設置引
導標誌）至少1張。 

4-3請說明下列細部量測尺寸，包括：
無障礙小便器扶手尺寸、無障礙小
便器突出端距地板面高度及無障礙
小便器隔板間距等。 

4-4同一間一般男廁內，同時設有適用
對象不同的2座無障礙小便器，得2
分。 

4-5請說明法定應設置數量，以及增設
數量。法定一般男廁間數量外，每
增設1間，得2分。本項最高12分。 

評選審查項目-品質、特色創新或其它積極作為 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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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項目 6.增設無障礙樓梯之數量 

檢核
內容 

 

參選建築物能基於法定數量外，增設符

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之無障礙

礙樓梯。 

檢核
工具
及評
分標
準 

1.請提供單層平面圖，並標註無障礙樓

梯所在位置。 

2.請提供無障礙樓梯引導標誌之照片1張。

3.請提供無障礙樓梯單層正面全景照片

之照片1張。  

4.請說明下列細部量測尺寸，包括：扶

手高度、終端警示位置及梯級深度等。

5.請說明法定應設置數量，以及增設數

量。每增設1座得4分，本項最高8分。 

評選審查項目-品質、特色創新或其它積極作為 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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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評選建築物介紹影片拍攝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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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窗口 ＊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羅暐婷 工程師  02-8667-6111#2204 
林沛采 工程師  02-8667-6111#2203 

25 



簡報結束 
   
祝大家的努力都能得到應有的鼓勵 

金質獎 銀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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